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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财务顾问声明：本督导意见所依据的文件、书面资料、业务经营数据等

由宋城演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宋城演艺”、“上市公司”或“公司”）

及相关当事人提供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全部责任。独立财务顾问

对本次督导所发表意见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责。 

2015 年 7 月 20 日，宋城演艺领取了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宋城演艺

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向刘岩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

可［2015］1725 号）核准文件。中国证监会核准了宋城演艺本次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宜。 

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独立财务顾问”）担任宋城演艺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的独立财务顾问，依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令第 109 号）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对宋城演艺进行持续督导。2015

年度，本财务顾问通过现场和非现场的方式对宋城演艺重组进行了督导，独立财

务顾问现将相关事项的督导发表如下意见： 

一、交易资产的交付或者过户情况 

（一）本次交易方案概述 

根据宋城演艺与杭州宋城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宋城集团”）、刘岩

等 8 名自然人股东于 2015 年 3 月 17 日签署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

议》，宋城演艺拟通过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刘岩等 8 名自然

人股东持有的北京六间房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六间房”）38%股权，拟通

过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宋城集团持有的六间房 62%股权。交易完成后，六间房将

成为宋城演艺的全资子公司。 

上市公司向不超过 5 名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全部用于支付本

次交易现金对价。本次募集配套资金金额不超过 65,000 万元，且不超过本次交

易总金额（交易总金额=根据宋城集团资金实际占用期限调整后的实际交易金额+

募集配套资金金额-募集配套资金中用于支付现金对价部分）的 25%。剩余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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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价由上市公司自筹资金解决。 

（二）相关资产过户或交付情况 

2015 年 7 月 31 日，北京六间房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六间房”）100%股

权已过户至宋城演艺名下，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 

2015 年 7 月 31 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信会报字[2015]

第 114692 号《验资报告》，经其审验认为：截至 2015 年 7 月 31 日止，宋城演艺

已收到刘岩等 8 名自然人股东的募集资金总额 988,000,000.00 元，其中增加注册

资本（股本）为人民币 36,701,332.00 元，增加资本公积股本溢价为人民币

951,298,668.00 元。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94,391,532.00 元、股本为人民

币 594,391,532.00 元。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于 2015 年 8 月 3 日出具的

《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和《证券持有人名册》，宋城演艺已于 2015 年 8 月

3 日为刘岩、姜宏、朱晓明、杨小龙、高宇庆、卢宝刚、王望记、孙明琪办理本

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登记手续，本次发行的 36,701,332 股 A 股股份到账后已正式

列入上市公司的股东名册。 

（三）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的实施情况 

2015 年 11 月 26 日，宋城演艺向青岛城投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天治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深圳中植产投文化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发出《缴款通知

书》，通知投资者将认购款划至独立财务顾问（联席主承销商）指定的收款账户。 

截至 2015 年 11 月 30 日，青岛城投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天治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深圳中植产投文化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足额将认购款汇入独

立财务顾问（联席主承销商）为本次发行开立的专用账户。立信会计师于 2015

年 12 月 1 日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15]第 310917 号《验资报告》。根据该报告，

截至 2015 年 11 月 30 日下午 17:00 止，独立财务顾问（联席主承销商）指定的

银行账户已收到本次非公开发行全部募股认购缴款共计人民币 649,999,988.28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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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12 月 1 日，立信会计师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15]第 115657 号验资报

告。根据验资报告，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649,999,988.28 元，扣除本次发行

费用人民币 17,050,000.00 元，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632,949,988.28 元，新

增注册资本人民币 21,753,681.00元，资本公积资本溢价人民币 611,196,307.28元。 

宋城演艺已于 2015 年 12 月 7 日就本次增发股份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相关登记材料，并取得了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于 2015 年 12 月 8 日出具的《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证

券持有人名册（在册股东与未到账股东合并名册）》、《上市公司股份未到账结构

表》。本次新增 21,753,681 股股份已到账并正式列入上市公司的股东名册。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截止本意见出具日，交易对方与宋城演艺已经

完成资产的交付与过户，六间房已经完成相应的工商变更；宋城演艺已经完成工

商验资；宋城演艺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合计新增的58,455,013

股股份已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

板上市，宋城演艺已完成注册资本的变更登记手续，公司章程修改注册资本事宜

已经董事会批准。 

二、相关协议及承诺的履行情况 

（一）相关协议的履行情况 

2015 年 3 月 17 日，公司与杭州宋城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刘岩、姜宏、朱晓

明、杨小龙、高宇庆、卢宝刚、王望记、孙明琪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2015 年 3 月 17 日，公司与杭州宋城集团控股有限公司、Six Rooms Holdings、

刘岩、姜宏、朱晓明、杨小龙、高宇庆、卢宝刚、王望记、孙明琪签署了附条件

生效的《业绩承诺与补偿协议》。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截至本意见出具日，上述协议均已生效并正在

履行中，未发现违反协议约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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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相关承诺的履行情况 

1、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 

在本次交易过程中，交易对方杭州宋城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刘岩、姜宏、朱

晓明、杨小龙、高宇庆、卢宝刚、王望记、孙明琪分别出具了《关于提供资料真

实、准确、完整的承诺函》、《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关于减少及规范关

联交易的承诺函》、《关于与宋城演艺进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的承诺函》、《关

于股份锁定的承诺》、《关于未受处罚的承诺函》等承诺，以上承诺的主要内容已

在《宋城演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

关联交易报告书》中披露。 

2、发行股份并募集配套资金的交易对方 

同时，公司与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交易对方签署了如下承诺： 

参与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交易对方青岛城投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天治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深圳中植产投文化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在提

交《申购报价单》时均作出承诺：本单位/本人及其最终认购方不包括独立财务

顾问（联席主承销商）和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以及与上述机构和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并保证配合独立财务顾

问（联席主承销商）对本单位/本人的身份进行核查。本单位如属于《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

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所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则已按以上法

律法规的规定完成了私募基金管理人的登记和私募基金产品成立的备案。 

发行人、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发行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已出具

承诺：本公司/本人及与本公司/本人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未通过直接或间接方

式参与本次宋城演艺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认购，如有违反，自愿承担责任。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截至本意见出具日，上述承诺对象未发生违反

承诺的事项和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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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盈利预测的实现情况 

根据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阅的北京六间房科技有限公司

财务报表，六间房 2015 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以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前后孰低者为准）为 16,207.24 万元，已达到利润承诺方关于 2015 年度六间

房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不低于 1.51 亿元的业绩承诺。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涉及的六间房

2015 年度实际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超过交易

对方对其该年度的业绩承诺水平，2015年度业绩承诺已经实现。 

四、配套募集资金及使用情况 

（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 2015 年 3 月 17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2015 年 4

月 2 日召开的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及 2015 年 9 月 24 日召开的第五

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并经 2015 年 7 月 20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

监许可（2015）1725”文《关于核准宋城演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向刘岩等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并募集资金的批复》核准同意，公司以非公开方式向不超过 5 名特定

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 65,000 万元。公司实

际向 3 家机构投资者以每股 29.88 元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2,175.3681 万股，

募集资金总额为 649,999,988.28 元，未超过发行人股东大会决议和中国证监会证

监许可[2015]1725 号文规定的上限。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649,999,988.28

元，扣除本次发行费用 17,050,000.00 元，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为

632,949,988.28 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验证，并于 2015 年 12 月 1 日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15]第 115657 号验资报

告。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止，公司对此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累计投入募集资

金 631,909,300.95 元。 

（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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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根据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披露的配套募集资金运用方案，“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将全部

用于支付本次交易现金对价。”2015 年 12 月 1 日，扣除承销和发行费用公司收

到募集资金净额 632,949,988.28 元，2015 年 12 月 9 日根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协议》的约定支付给杭州宋城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631,909,300.95 元用

于公司收购北京六间房科技有限公司股权。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中国工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营业部账号为 1202021129800019242 的银行账户

内余额为 1,083,515.56 元（其中包括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后净收入）。 

2、募集资金变更情况 

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与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上市报告书披露的募集资金运用方案一

致，无实际投资项目变更情况。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部分提及的各项业务的发展现状 

（一）总体经营情况 

宋城演艺主要从事文化演艺和泛娱乐业务。经过多年的发展，公司已经形

成了现场演艺、互联网演艺和旅游休闲三大板块，成为具有独特模式的、富有

创意的文化娱乐集团，是国际权威组织公布的全球主题公园集团十强企业，连

续六届被评为“中国文化企业三十强"。 

1、现场演艺业务 

现场演艺业务主要为千古情系列演出和主题公园集群，包括《宋城千古

情》、《三亚千古情》、《丽江千古情》、《九寨千古情》、《泰山千古情》等，

其收入主要来源于演出门票收入。根据公司 2015 年年报披露，2015 年度，公司

整体观演人数 2,233.83 万人次，较上一年度大幅增长 53.42%。其中：宋城千古

情观演人数增幅创近 5 年新高，8 月 16 日创造了单日演出 15 场的奇迹；三亚千

古情观演人数同比增长 87.56%，连续第二年保持高速增长；丽江千古情观演人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2015 年度持续督导意见 

 7 

数同比增长 181.82%，成为增长最快的项目；九寨千古情观演人数同比增长近

60%，成为当地最具竞争力的演艺企业之一。 

项目拓展方面，2015 年度，公司由过去完全独立自主开发向资源整合与自

主开发相结合的方式转变，包括：与桂林旅游合作共建《漓江千古情》，是公司

首次与行业上市公司强强联合，以期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与上海世博合

作，将推出《上海千古情》等全新演艺作品，进一步拓展城市人群、开发城市演

艺市场，并在艺术创作、演艺形态等方面争取形成重要突破；开始尝试轻资产

和收购的模式，先后控股九寨沟《藏谜》、收购福州旅游演艺资产、以轻资产扩

张模式完成泰安项目。 

营销方面，公司以创意为杠杆，以新媒体为抓手，以事件营销为手段，对

各大旅游区进行整合策划、整合宣传，2015 年全年策划推出了新春大庙会、花

痴节、肚兜节、面具节四大主题活动，以及“羊年工资就不交”、“全球首创

过山车裸婚典礼”等 30 余个专题活动，充分利用新媒体创博方式和资源，获得

了良好的营销效果。 

目前，公司已经初步建成一个覆盖全国一线旅游休闲目的地的旅游演艺平

台。2015 年，在国际主题公园及景点行业权威组织 TEA 及顾问集团 AECOM 联

合发布的《2014 年全球主题公园调查报告》中，公司与迪斯尼集团、环球娱乐

集团等列入“全球主题公园集团十强”；公司旗下杭州宋城景区 2014 年游客人

数在大陆主题公园中继 2013 年后再次排名第一，在亚太范围位列第八、在全球

范围内位列第十八位。“千古情”作为一个强大的 IP，品牌已经走向全国，凸显

了公司以“演艺”为核心的竞争力，中国演艺行业龙头地位得到持续巩固和加

强。 

2. 互联网演艺业务 

互联网演艺主要是六间房从事的互联网演艺业务。六间房是公司于 2015 年

全资并购控股的一个基于平民艺人和粉丝关系的互联网演艺平台。六间房主要

从事平台的运营业务，其收入主要来自于虚拟物品的销售收入。根据公司 2015

年年报披露，2015 年度，六间房月均页面浏览量达 5.34 亿，累计注册用户数达

3,518 万，网页端月均访问用户达到 2,857 万，较 2014 年月均增长约 45%，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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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月均访问量较 2014 年增长 79.9%，年均月人均充值金额为 702 元；六间房的

主播数和用户数的增长以及用户付费意愿的提升，驱动六间房业务迅速增长，

使公司保持中国互联网演艺平台网站的领先地位。 

3. 旅游休闲服务业务 

旅游休闲服务业务主要是指公司自有线上商务平台——宋城独木桥，通过

搭建直销及分销的线上渠道，对公司产品以及周边游产品进行营销推广，实现

公司营销的转型升级，拓宽公司产品销售渠道。根据公司战略发展计划，未来

宋城独木桥将是一个“互联网+”旅游自助游平台，从资源端发力，切入更多目的

地和潜力巨大的周边游市场，并完善景区规划设计、运营托管服务功能，旨在

将宋城独木桥打造成为旅游 O2O 一站式产业链的管理服务公司。 

4、影视综艺业务 

2015 年，宋城娱乐首档素人版真人秀《全能极限王》实现完美收官。该节目

在浙江卫视周三晚间首播收视率即以 0.639 获同时段排名第二，整季节目收视排

名稳居全国同时段前三，为与浙江卫视的长期合作打下扎实基础。 

本末映画在进入宋城体内后，发展更加迅速。2015 年度接拍了虾米音乐七

部 MV，其中“寻光计划”的成功，为后续与阿里音乐开启深度合作奠定了坚

实基础；阿里系业务依然不断，包括支付宝 9.0 发布会视频、农村淘宝首支形象

片、2015 年云栖大会宣传视频等近 20 个，提升了公司在行业的知名度。 

5、其他 

2015 年 5 月和 2015 年 7 月，公司分别成立规模为 10 亿元的现场娱乐基金

和规模为 30 亿元的互联网娱乐基金。2015 年，该等基金投资了嘻哈包袱铺、暖

暖游戏、布卡动漫等数家行业龙头企业，迅速打响宋城演艺在现场娱乐和互联

网娱乐的品牌，也为公司储备了一定的 IP 资源。公司还荣获投中集团授予的

“2015 年度中国最佳文化传媒产业战略投资者 TOP10”称号。 

（二）2015 年度公司主要财务状况 

 2015 年 2014 年 
本年比上年增

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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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元） 1,694,513,980.00 935,119,130.20 81.21% 

营业利润（元） 827,826,642.08 471,988,594.84 75.39% 

利润总额（元） 825,125,951.62 491,413,178.20 67.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30,560,934.02 361,183,249.79 74.58%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2015 年度，宋城演艺各项业务的发展状况良

好，2015年度六间房盈利达到盈利承诺，业务发展符合预期。 

六、公司治理结构与运行情况 

2015 年，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和其它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不断完善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

建立健全公司内部管理和控制制度，持续深入开展公司治理活动，促进了公司规

范运作，提高了公司治理水平。 

（一）关于股东与股东大会 

宋城演艺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

规则》等规定和要求，召集、召开股东大会，能够确保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

享有平等地位，充分行使自己的权利。 

（二）关于公司与控股股东 

公司拥有独立完整的业务和自主经营能力，在业务、人员、资产、机构、财

务上独立于实际控制人，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和内部机构独立运作。宋城演艺实

际控制人严格规范自己的行为，没有超越股东大会直接或间接干预公司的决策和

经营活动的行为。 

（三）关于董事和董事会 

公司严格按照《公司章程》规定的选聘程序选举董事；公司目前有董事共九

名，其中独立董事三名，占全体董事的三分之一，董事会的人数及人员构成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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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要求。上市公司各位董事能够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董事会议事规则》、《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开

展工作，按时出席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积极参加相关知识的培训，熟悉相关法律

法规。 

（四）关于监事和监事会 

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产生监事，公司监事会

设监事 3 名，其中职工监事一名，监事会的人数及构成符合法律、法规的要求。

公司监事能够按照《监事会议事规则》等的要求，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对公司

重大事项、关联交易、财务状况、董事和经理的履职情况等进行有效监督并发表

独立意见。 

（五）绩效评价和激励约束机制 

上市公司逐步建立了公正、透明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经理）人员的绩

效评价标准和激励约束机制，公司高级管理（经理）人员的聘任公开、透明，符

合法律法规的规定。 

（六）关于相关利益者 

上市公司充分尊重和维护相关利益者的合法权益，实现股东、员工、社会等

各方利益的协调平衡，共同推动公司持续、健康的发展。 

（七）关于信息披露与透明度 

公司已指定董事会秘书为公司的投资者关系管理负责人，负责公司的信息披

露、投资者关系的管理，接待股东的来访和咨询；指定《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和巨潮资讯网为公司信息披露的报纸和网站，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真实、准确、及时地披露信息，并确保所有股东有公平的机会获得信息。 

（八）公司相对于控股股东在业务、人员、资产、机构、财务等方面的独

立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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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上市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要求规范运作，在业务、人员、资产、机构、财务等方面与公司股东

完全分开，具有独立、完整的资产和业务及面向市场、自主经营的能力。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宋城演艺积极开展上市公司治理活动，公司治

理的实际状况基本符合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的有关上市公司治理

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七、与已公布的重组方案存在差异的其他事项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交易各方已按照公布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方案履行或继续履行各方责任和义务，无实际实施的方案与已公布的

重组方案存在差异的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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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泰联合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关于宋城演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 2015 年度持续督导意见》之签章页） 

 

 

项目主办人：                                        

                金萌萌                   周  磊 

 

 

 

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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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泰联合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关于宋城演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 2015 年度持续督导意见》之签章页） 

 

 

 

项目主办人：                                        

                张   鹏                   谢   瑾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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